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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立法体例上 ,我国民法典的时效制度应采取分别主义的立法。在具体

内容上 ,应明确规定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 ;规定诉外请求应为时效的相对中断

事由、重新起算的时效期间应转变为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应取消时效中止制度 ,以

时效不完成制度取代之 ;还应明确规定法官不能主动援用时效 ;基于公平正义的考

量 ,在特殊情况下 ,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酌情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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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时效制度由于尊重现存秩序 ,有利于促进经济秩序的正常进行 ,因而自罗马法以来

一直为世界各国民法普遍承认。我国民法草案在总则编中专设第八章第一节规定了诉讼时

效制度 ,与民法通则相比 ,延长了诉讼时效期间 ,改变了时效的起算点 ,增加了“仲裁”和“能

够证明当事人主张权利的其他情形”作为时效中断的事由。这些变化 ,一方面顺应了当代诉

讼时效制度的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克服了我国现行诉讼时效制度中存在的部分缺陷。但是 ,

该草案仍然存在许多不足 ,笔者不揣冒昧 ,提出以下修改建议 ,以供立法参考。

一、在体例上应采分别主义的立法

时效制度的立法体例 ,大陆法系各国有统一主义和分别主义之分。① 我国民法草案第

八章将诉讼时效与取得时效合并在一起统一规定为“时效”,其中第一节为“诉讼时效”,第二

节为“取得时效”,显系采纳了统一主义的立法例。笔者认为 ,此种体例不妥 ,原因是 :11 取

得时效只适用于物权的取得 ,将其放入总则编 ,不具有普遍适用性。21 统一主义的立法不

符合各国的立法趋势。早在古罗马法上 ,诉讼时效与时效制度就是分别立法 ,因为十二铜表

法时期就有了取得时效制度 ,而诉讼时效制度的出现则晚于取得时效制度。至中世纪时 ,注

释法学派和教会法均认为二者有共同的法律本质 ,遂将这两项制度合并在一起形成一个统

·85·

Ξ

① 参见梁慧星 :《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67 页。

山西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一的时效制度 ,在时效这一上位概念下 ,又分为消灭时效和取得时效两种。目前采取统一主

义立法例的主要有法国、奥地利、日本 ,属于少数。至 18 世纪 ,德国普通法多数学者认为 ,取

得时效与消灭时效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 ,何况消灭时效并非消灭公法上之诉权 ,只消灭私

法上之请求权 ,所以他们认为注释法学派的认识是一种误解。② 于是 ,近代大陆法系多数国

家采此主张 ,如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匈牙利、俄罗斯等等。31 我国具有分别主义的立法传

统。我国大清民律草案由于受日本民法典的影响 ,采统一主义的立法例即将消灭时效与取

得时效统一规定在“时效”一章中。后来国民政府颁布的民法典改采分别主义的立法 ,在总

则中只规定消灭时效 ,取得时效则放在物权法中 ,这一体例一直沿用至现在的台湾地区。在

我国大陆 ,民法通则在第七章只规定诉讼时效 ,未涉及取得时效。41 由梁慧星教授主持起

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中国民法典总则编 (条文建议稿)》以及由王利明教授主持

起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均分别规定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 ,足见我国学者持分别主

义的立场。51 草案既然采统一主义的立法例 ,诉讼时效与取得时效二者应有一定的共同之

处 ,应该将其单列一节作为时效通则 ,然而草案只有两节 ,没有关于通则的规定 ,使人感到只

是机械地堆积。基于上述理由 ,笔者认为 ,民法典的诉讼时效制度改采分别主义的立法为

妥。

二、应明确规定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

诉讼时效的客体 ,即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对此大陆法系各国主要有三种规定 :一是将

请求权作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德国法采此例。二是将债权以及债权和所有权以外的其

他财产权作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日本法采此例。三是未明确规定诉讼时效适用于何种

权利 ,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采此例。我国民法草案仍然保留民法通则的规定 ,认为诉讼时

效期间是请求人民法院保护民事权利的期间 (草案第 99 条) ,似乎任何民事权利均受诉讼时

效的限制。事实上 ,我国的判例和学说一致认为 ,诉讼时效的客体仅为请求权。因为支配权

无时间限制之必要 ,抗辩权不单纯依时间之经过而消灭 , ③ 形成权则有除斥期间之限制。

因此 ,建议在我国将来的民法典中应明确规定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

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 ,但并不等于任何请求权均有诉讼时效的限制 ,在特定情形

下 ,为了保护权利人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为了体现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 ,有些请求权

不得适用诉讼时效 ,比如基于亲属关系发生的请求权、解除共有关系的请求权、相邻关系的

请求权、分割遗产的请求权、变更登记请求权等等 ,均不因时效而消灭。④ 此外 ,民法草案还

应主要考虑以下两种情形 :

11 建立了登记制度的物权返还请求权。物权返还请求权能否罹于时效 ,在理论上有争

论。一种观点认为 ,物权的返还请求权应罹于时效 ,如果不罹于时效 ,无异纵容权利人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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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使权利 ,从而助长权利滥用之弊。⑤ 另一种观点认为 ,物权的返还请求权不应罹于时

效 ,因为物权为排他性的支配权 ,倘若罹于时效 ,不仅使物权失去其本质 ,而且还会形成所有

权人与事实上用益权人并存的不合理的状态 ,即一方面所有权人有所有权之名而无所有权

之实 ,另一方面占有人无所有权之名却有所有权之实。⑥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只有经过登记

的不动产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 ,其余均应罹于时效。⑦ 笔者认为 ,上述三种观

点中 ,最后一种观点较为妥当 ,但应将其范围扩大到一切经过登记的物权请求权上 ,也就是

不论动产还是不动产 ,是所有权还是他物权 ,只要已经过登记均不应罹于时效。理由在于 :

第一 ,经过登记的动产或不动产 ,其价值通常较大 ,对权利人而言至关重要 ,如果其返还请求

权动辄罹于时效 ,将使物权人损失巨大 ;第二 ,既然已经登记 ,就会产生公示或公信力 ,并且

返还请求权人在举证上也无困难 ,如果罹于时效 ,不仅有害于交易安全 ,而且也不符合诉讼

时效制度之本旨。第三 ,返还请求权如罹于时效 ,登记名义人不仅不能要求返还财产 ,而且

还要负担财产上的各种税费。相反 ,占有人可以不负担任何义务而对该财产长期占有、使用

和收益 ,这是有违公平正义的。

21 国有财产保护请求权。国有财产按其用途可分为经营性财产和非经营性财产两类 ,

对于经营性财产 ,即国家授权企业经营的财产 ,无疑应适用诉讼时效 ,否则难以体现民事主

体地位平等、民事权利一体保护的原则。但是 ,对于非经营性财产 ,由于涉及国家利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 ,因而需要给予永久性的保护 ,一般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所以 ,最高人民法

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第 170 条规定 :“未

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 ,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这样规定

无疑是正确的 ,但须注意 :那些非经营性的并且在性质上与一般财产相同的国有财产 ,比如

国家机关所有的办公用具及有价证券等动产 ,不仅可以用来交易和转让 ,而且还可以适用取

得时效 ,象这样的国有财产也应适用诉讼时效。

三、诉外请求应为时效的相对中断事由

请求有诉讼请求与诉外请求之分 ,诉讼请求即是起诉 ,诉外请求则是权利人对于因时效

受利益之当事人 ,而于诉讼外行使其权利之意思表示。起诉作为时效中断的事由于大陆法

系各国普遍承认 ,唯对诉外请求能否作为时效中断事由而有三种立法例 :一是不承认诉外请

求为中断事由。大陆法系多数国家如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泰国等均沿袭罗马法的作法

而采此例。二是承认诉外请求为中断事由 ,采此例者只有我国民法通则第 140 条 ,该条规

定 :“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 ,诉

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我国民法草案仍然沿袭了这一规定。三是将诉外请求只作为相对

的中断事由 ,即在提出请求后必须在法定的期间内提起诉讼 ,方可导致时效中断的后果。日

本民法和我国台湾民法采此例。日本民法典第 153 条规定 :“催告 ,除非于其后六个月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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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上的请求 ⋯⋯不发生时效中断的效力”,即单纯的请求并不能绝对地中断时效 ,必须在

请求后的六个月内起诉 ,才从请求之日产生时效中断的效力。如果在六个月内不起诉 ,则视

为不中断。日本民法之所以如此规定 ,是考虑到当时日本的国情 (律师数量少 ,当事人请求

其援助较为困难)和习惯 (日本国民习惯于暂不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而等待情况的变化)两个

因素。⑧

上述三种立法例中 ,第一种否认请求为时效中断事由 ,一方面使权利人救济自己权利的

途径变得狭窄 ,另一方面为了中断时效而动辄兴讼 ,不利于矛盾的解决。第二种即我国承认

请求为时效中断的绝对事由 ,也存在以下弊端 : ①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 ,在于及早了结当事

人之间的财产关系 ,若允许请求为绝对中断事由 ,就会形成一请求、再请求的局面 ,使民事法

律关系久悬不决 ,从而有悖于设立时效制度的宗旨。②权利人向义务人的请求 ,往往通过口

头表示、打电话、拍电报、去函等方式进行 ,这些方式中有时权利人不容易或忽视催告证据的

保存 ,有时证据被义务人控制 ,由此导致权利人在庭审中很难举证证明时效曾被中断的事

实 ,从而为义务人以无中断事实为由逃避债务留下空隙。相比之下 ,第三种立法例具有突出

的优点 ,我国民法典应改采此例 ,理由如下 :

(1)将请求作为时效中断的相对事由也符合我国的文化传统与国情。中华民族素以无

讼为荣 ,所谓“居家戒争讼 ,讼则终凶”,孔子也讲“听讼 ,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乎”, ⑨ 就是

明证。肯定请求为相对中断事由 ,可以避免当事人动辄兴讼、争胜斗气的弊端 ,同时可减轻

法院讼案累积的压力。此外 ,我国的律师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 ,相对较少 ,加之经济水平有

限 ,因而请求律师援助较为困难。

(2)请求作为时效中断事由 ,以提出请求后一定期限内起诉为条件限制 ,可以防止因权

利人的不断请求所导致的权利义务关系长期悬而不决的局面 ,有利于法律秩序的稳定。

(3)请求后在一定期限内不起诉 ,视同不中断 ,更具有合理性。因为权利人提出请求后 ,

义务人如果应其请求而履行义务的 ,法律关系消灭 ,社会秩序得以确定 ;如果义务人对其请

求置若罔闻 ,权利人只能通过起诉请求司法救济 ,倘若在相当期间内不起诉 ,则可推知其无

行使权利的决心 ,此前的请求犹如风吹波起 ,如今则风静波平 ,所以法律视为不中断。

四、重新起算的时效期间应转变为普通时效期间

时效中断后 ,重新起算的时效期间应该有多长 ? 毫无疑问 ,因义务人的承认而中断者 ,

重新起算的时效期间与原时效期间一致 ,如原时效为短期时效 ,那么新时效也为短期时效。

因为义务人的承认行为丝毫未改变原权利义务关系的性质。因请求而中断的 ,由于请求作

为中断事由是以在一定期间内起诉为条件的 ,所以重新起算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与因起诉而

中断者同。至于因起诉而中断的 ,重新起算的时效期间 ,大陆法系国家有三种立法例 :一是

德国、瑞士民法规定 ,因起诉而作出确定判决中断时效者 ,重新起算的时效期间不论原时效

期间是普通时效还是短期时效 ,一律转变为长期时效期间 (德国民法的长期时效为 30 年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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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为 10 年) 。二是日本民法典的普通时效虽有 10 年和 20 年之分 ,但第 174 条之 2 规定 :

“依确定判决确定之权利 ,虽定有较 10 年期间为短之时效期间 ,其时效期间为 10 年。”依此

规定 ,重新起算的时效期间如原时效为 20 年的变为 10 年 ,原时效不足 10 年的按 10 年计

算。因为日本民法起草人认为 ,时效之长短 ,依权利之性质而定 ,然承认裁判均仅系承认原

有之权利 ,毫未变更其性质 ,应无变为长期时效之理。但短期时效之设 ,在于防止证据不明

确 ,既依判决确定 ,则权利应生同样之效力 ,无再适用短期时效之理由。�λυ 三是我国台湾地

区民法典虽对此无明确规定 ,但司法判例则认为 ,短期时效因受确定判决而中断后 ,重新起

算时 ,仍应依权利之性质而定其长短 ,不因裁判上之确定而有变更 ,易言之 ,应以原时效期间

计算。我国民法通则对此未作规定 ,民法草案亦然。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219 条第 1 款规

定 :“申请执行的期限 ,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 ,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

六个月。”该条规定的期间能否视为新时效期间 ? 笔者认为 ,该期间是申请执行期间 ,它与诉

讼时效有很大的差异 :第一 ,诉讼时效为实体法上的规定 ,执行期间为程序法上的规定 ;第

二 ,诉讼时效有中止、中断、延长的情形 ,执行期间则无中止、中断和延长的情形。基于上述

差异 ,不应将执行期间视为新起算的时效期间。更何况 ,这一执行期间的规定是错误的 ,原

因有两个 :一是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 ,诉讼时效重新起算 ,只要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出执行

申请 ,均属于合法行使权利 ,因此执行期间应与重新起算的诉讼时效期间相一致 ,而我国《民

事诉讼法》擅自规定一年和六个月是不合适的 ;二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所有的民事主体都

是平等的 ,法律对民事权利应实行一体保护原则 ,但我国的民事诉讼法针对自然人和法人分

别规定不同的执行期间 ,是不符合平等原则要求的。所以 ,笔者主张在民法典中应采第二种

立法例 ,即因起诉而中断诉讼时效的 ,如果原时效为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重新起算的诉讼时

效期间应保持不变 ;如果原时效为特别诉讼时效者 ,重新起算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转变为普通

诉讼时效期间。

五、取消时效中止制度 ,代之以时效不完成制度

权利人因自身以外的客观情况导致其无法行使权利以中断时效时 ,各国法律一般通过

时效中止制度、时效不完成制度和时效停止制度变相延长时效期间 ,以使权利人有机会行使

权利以中断时效。所谓时效不完成制度 ,是指在时效期间将近终止之际 ,因有请求权无法或

不便行使之事由 ,法律乃使已应完成之时效 ,于该事由终止后一定期间内 ,暂缓完成 ,从而使

因时效完成而受不利益之当事人 ,能够利用此不完成期间行使权利 ,以中断时效。�λϖ 如我国

台湾民法第 139 条规定 :“时效之期间终止时 ,因天灾或其它不可避之事变 ,致不能中断其时

效者 ,自其妨碍事由消灭时起 ,一个月内 ,其时效不完成”。所谓时效停止制度 ,是指时效开

始进行或正在进行之际因有法定事由的存在 ,时效不开始起算或停止进行 ,待法定事由结束

之后开始起算。如法国民法典第 2253 条规定 :“夫妇间停止时效的进行”。所谓时效中止制

度 ,是指时效即将终止之际 ,因法定原因的存在使时效停止进行 ,待法定事由结束后时效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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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进行。法国、瑞士民法只规定了时效的停止 ,日本民法典只规定了时效的不完成 ,前苏联

民法典只规定了时效的中止 (现行的俄罗斯民法典也采此例) 。德国民法典则同时规定了时

效停止和时效不完成。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仿照日本民法只规定了时效不完成。

我国民法通则第 139 条仿照前苏联只规定了诉讼时效的中止 ,即“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

后六个月内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 ,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

因消除之日起 ,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我国民法草案第 102 条继续保留了这一规定。相

比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时效不完成制度 ,我国的这一规定存在以下弊端 :首先 ,中止事由的规

定过于概括 ,不区分类型 ,并且效果单一。其次 ,合并计算的方法有时难以体现对权利人的

保护宗旨。时效中止制度是在权利人无法行使权利的情形下 ,暂时停止时效进行 ,待中止事

由结束后即权利人行使权利的障碍消除后 ,继续进行剩余的时效期间 ,以使权利人有机会行

使权利中断时效。所以 ,时效中止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权利人的利益。但是 ,按照我国民

法通则的规定 ,时效中止后合并计算的方法有时对权利人极为不利。比如 ,在时效期间的最

后一日发生了不可抗力 ,致使权利人无法行使权利 ,导致时效中止 ,待不可抗力事由终止后 ,

剩余的时效期间只有一天 ,权利人在经历了这场大难之后还来不及为行使权利作准备 ,诉讼

时效就届满了 ,权利人的利益就没有得到保护。

鉴于上述弊端 ,笔者认为 ,我国民法典在设计诉讼时效制度时 ,应取消时效中止制度 ,代

之以时效不完成制度 ,即规定在时效终止之际 ,出现了法定的妨碍权利人行使权利的事由

(即不完成事由) ,在此期间时效虽然不停止进行 ,但当妨碍事由结束后 ,不管时效实际上是

否完成 ,法律均规定在一定期间内不完成 ,只有在该法定期间内权利人没有行使权利或中断

时效的 ,诉讼时效方可完成。这样规定的益处 :一是可避免前述对权利人保护不周的弊端 ,

使权利人在不完成事由终止后有一定的准备或清理时间 ;二是规定了时效不完成制度 ,在客

观上也能取代时效延长制度 ;三是可以继续发挥与时效中止制度相同的功能。至于不完成

事由 ,可依照台湾民法的规定分为两类 ,一类是权利人无法行使权利的情形 ,包括不可抗力、

继承以及无法定代理人三种 ;另一类是权利人不便行使权利的情形 ,包括夫妻相互之间的权

利以及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对于其法定代理人的权利两种。

六、规定法官不得主动援用时效

早在罗马法上就有一项重要原则 ,即时效只能由当事人主张而不能由法院主动援用。�λω

大陆法系多数国家继承了这一原则 ,禁止法庭主动适用诉讼时效。例如 ,法国民法典第

2223 条规定 :法官不得主动援用时效的方法。日本民法典第 145 条也规定 :除非当事人援

用时效 ,法院不得根据时效进行裁判。瑞士债务法第 142 条也规定 :审判官不得以职权调查

时效。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虽未明文规定 ,但学说与判例一致认为法官不得依职

权主动援用诉讼时效。我国民法通则对此没有任何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较为混乱。此次民

法草案也未有任何规定。由梁慧星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总则编 (条文建议稿)》第

192 条规定 :“时效必须由其受益人或者受益人的代理人通过诉讼或者仲裁主张 ,才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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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或者仲裁庭不得依职权适用时效。”笔者赞同这一规定 ,理由在于 :

第一 ,法官不得主动适用时效是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判例的通行作法。虽然苏俄民法

典要求法官主动援用 ,但在苏联解体后 ,1994 年俄罗斯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 199 条

却作出规定 ,即“法官仅根据争议一方当事人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提出的申请适用诉讼时

效”。我国民法草案也应与多数国家的通行作法保持一致 ,这样才能符合时效制度的发展趋

势。

第二 ,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 ,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过分干预。诉讼时效届满 ,义务人

就取得了一种可以不再履行其义务的利益 ,权利人如提出请求 ,义务人可进行有效的抗辩。

既是一种利益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应允许当事人自由处分 ,换言之当事人对诉讼时效主张

与否 ,是对其时效利益的处分 ,这种处分既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 ,也没有侵犯国家、集体及他

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人民法院不应主动干预 ,否则就破坏了私法自治原则。

第三 ,法院审查时效以当事人主张时效利益为前提 ,有利于法律与道德的融合。时效完

成后 ,权利人的请求权并不绝对丧失 ,这要取决于义务人是否行使其时效抗辩权。如果义务

人行使该项权利 ,表明其对时效利益的主张 ,法院应给予审查 ,以实现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 ;

如果义务人不行使该项权利 ,可能是基于良心的感召 ,愿意放弃时效利益、向权利人作出履

行 ,此时如果法院强行适用时效 ,对权利人作出败诉判决或者驳回起诉 ,这是有悖于诉讼时

效制度的宗旨的。

七、在特殊情形下 ,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酌情排除

诉讼时效制度主要是针对社会经济秩序而设计的一项制度 ,其目的是为了早日确定当

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稳定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 ,而在人的生命、身体、健康等受到侵害的情

况下 ,只涉及加害人与受害人的损害赔偿法律关系 ,一般与社会经济秩序无关 ,因此在适用

诉讼时效之时应与其他请求权有所区别 ,即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明确、受害人对自己遭受

的损害充满悲愤 ,但由于某些特殊事由致使时效期间经过 ,法官可基于公平正义的考量 ,运

用自由裁量权酌情排除诉讼时效的适用 ,以便保护弱者的利益。

英国 1980 年时效法案第 33 条专门规定了“关于人身伤害及死亡的诉讼时效的酌情排

除”,依据该条规定 ,因人身伤害或死亡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法官可基于公平原则并参

考案件的各种因素不适用诉讼时效 ,这些因素是 :原告延误的时间长度和理由、延误证据的

证明力、原告作出反映的及时性和合理性以及受害程度、原告采用的步骤和他所获得的医

疗、法律或其他专家的建议的性质等。总之 ,在英国法官决定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自由度较

大。相比之下 ,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均为强制性规定 ,法官无权决

定不适用诉讼时效 ,只是在特殊情形下 ,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对诉讼时效的适用给予限制。

比如 ,在日本 ,法官主要通过两条途径来限制诉讼时效的适用 : �λξ 一是灵活解释诉讼时效的

起算点。日本民法典第 724 条规定 :“对于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自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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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法定代理人知悉损害及加害人时起 ,三年间不行使时 ,因时效而消灭。”所谓知道加害

人 ,1994 年 3 月 23 日冈山地方裁判所解释为“意味着事实上处于对加害者进行赔偿请求是

可能的状态下 ,在该可能的基础上知道加害者”。不仅如此 ,即使知道了损害及加害者 ,但受

害者没有认识到加害行为是侵权行为的场合下 ,时效仍然不能起算。1967 年 6 月 23 日盛

冈地方裁判所判决指出 :“基于国家赔偿法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消灭时效的起算点 ,不是受

害者只单纯地知道损害发生 ,而应该解释为在认识到加害行为是侵权行为的时期”。二是运

用民法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的原则和侵权法的根本宗旨 ,对显著违反公平的事件 ,否定

时效的援用。日本的多起判例表明 ,只要事实是清楚的 ,或者受害人存在着需要加以考虑的

无法行使权利的特殊情况 ,加害人试图在这种情况下以期间的经过这个单一条件来规避自

己的赔偿责任而援用时效 ,都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构成权利滥用行为 ,法院不予允许 ,从

而使受害者得到救济 ,使加害者无法规避民事责任的制裁。

我国基于大陆法传统 ,在制定民法典时可借鉴日本判例的两种作法 ,一是明确规定对于

因人身伤害或死亡产生的赔偿请求权 ,其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为受害人知道损害及加害人 ,

并且认识到加害人的行为是侵权行为之时 ;二是明确规定加害人援用时效应依诚实信用原

则进行 ,不得滥用自己的时效抗辩权。值得注意的是 ,由梁慧星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

典总则编 (条文建议稿)》第 201 条规定 :“人身伤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虽然诉讼时效期间届

满 ,但认定请求权基础事实的证据完整、确凿 ,且加害人有赔偿能力 ,适用时效完成的效果显

然违反社会正义的 ,人民法院有权决定不适用时效。”这一规定有利于保护弱者的利益、维

护实质上的公平正义 ,是自罗马法以来诉讼时效制度史上的首创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current Civil Procedure Law ,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by the

draft Civil Code on the system of limitation of action. However , many deficiencies are still ob2
viou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improvement of provisions in the draft Civil

Code relating to system of limitation of action , including those on the object of limitation of ac2
tion , the cause and the effect of interruption of prescription , incomplete limitation of action ,

application of limitation of action , and exclusion of limitation of action under special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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